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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花蓮縣數位學習教師增能工作坊(三) 

壹、依據  

一、 依據教育部114年3月21日臺教資(三)字第1142700957Q號函辦理。 

二、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核心素養「自主行動」及「溝通互動」面向。  

三、 「教育部資訊教育推動要點」第二點第(二)項「提升資訊教育相關教學或研究品質」及第(四)

項「整合並推廣數位教學資源應用」。  

貳、計畫目標  

一、 鼓勵學校實施數位學習平臺輔助自主學習模式，增進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品質。 

二、 提高教師澄清學生迷思概念的效率，縮減班級學生學習落差，實現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成

就每一個孩子」願景。  

三、 提升學生基本學力，增加學生學習與教師教學的自信。  

四、 增進學生合作學習、溝通表達、問題解決能力及對學習的後設認知。  

五、 增進本縣教師線上及遠距教學能力。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二、主辦單位：花蓮縣政府教育處數位學習專案辦公室。 

三、協辦單位：國立東華大學。 

肆、參與對象：  

一、 花蓮縣各國中小學教師。 

二、 參與本縣數位學習精進方案及相關計畫之學校教師請依計畫完成相關研習。 

伍、辦理場次： 

內容 研習日期 研習代碼 地點 

A1數位學習工作坊(一) 11/1(六)09:00-12:00 5274758 
國立東華大學 

A2數位學習工作坊(二)-因材網 11/1(六)13:00-16:00 5274776 

一、 上述各場次皆為實體研習，不受理現場報名，未報名者不核予研習時數。 

二、 自備筆電及充電設備(含延長線)，以利課程進行。 

三、 有汽車停車需求於報名時一併填寫車牌號碼，並依校園規範行駛，逾報名期限不受理；機車

不可駛入校園。 

陸、注意事項： 

一、 請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報名，不受理現場報名。 

二、 完成簽到、簽退、全程參與，方可核予研習時數。 

三、 請各校鼓勵所屬教師踴躍參與，敬請協助課務調整或排代，以期每位教師均能運用數位工具

逐步達到以學生能自主學習之目標。 

四、 參與人員參與研習後務必返校實作試驗，以利後續課程修正與討論。 

本案聯絡人：本府教育處數位學習專案辦公室葉仙子專任助理(03-8560237#25） 


